
 

 

注意事項 1： 
請主辦人員於改善督導時確實填
寫督導日期與工程執行進度，督導
人員應簽名或核章。 

注意事項 2： 
請主辦人員依查核紀錄所列施工
品質缺失，於承攬廠商改善後至工
地現場逐項督導確認缺失改善情
形。 

注意事項 3： 
主辦人員完成督導後應逐級核章
至機關首長。 



 

注意事項 4： 
主辦人員督導時入鏡，督導照片應
顯示拍攝日期。 


